
[bookmark: _GoBack]成交确认书
挂牌人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
地  址：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
竞得人： 
地  址： 
挂牌人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日，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平台公开挂牌出让萧政工出[2025]___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竞得人经认真审阅《挂牌出让文件》，并实地踏勘挂牌地块后，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平台向挂牌人提交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申请书》，取得竞买资格。
现挂牌人与竞得人正式确认。在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，地块的竞得价格为人民币:              万元整（大写），￥            万元（小写）。
    竞得人须在本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的七个工作日内，凭本《成交确认书》与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（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）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前，需与做地单位签订《交地协议书》，与监管单位签订《产业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》。如竞得人不按期或者拒绝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，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竞得资格，竞得人交纳的保证金不予返还。且竞买人应负责赔偿挂牌人挂牌出让活动的全部费用，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（标的物再行出让时，再行出让的成交价低于原成交价的，原竞得人应当补足差额）。
本《成交确认书》一式五份，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执一份，竞得人执一份，出让人执一份，公证处执一份，监督人执一份。特此确认。


挂牌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竞 得 人：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         
法人代表 (委托代理人)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委托代理人）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：


地    址：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     地    址：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

签订地点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




